
陕水河湖发 匚2Ⅱ5〕 31号

陕西省水利厅 陕西省公安厅
关于印发 《陕西省河道非法采砂举报奖励办法

(试行 )》 的通知

各设区市水利 (水务 )局 、公安局、杨凌示范区水务局、公安局 ,

省水利厅设有关处室、厅属有关单位 :

为加强河道生态环境保护与防洪安全管理,凝聚社会监督管

理合力,依法严厉打击河道非法采砂违法犯罪活动,省水利厅、

省公安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,结合陕西实际,联合制定 《陕西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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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道非法采砂举报奖励办法 (试行 )》 ,现印发你们,请认真贯

彻落实。

(此件公开发布 15一绲 E⒛25〕 7号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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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河道非法采砂举报奖励办法 (试行 )

第一条 为加强河道采砂管理,鼓励和发动社会各界参与河

湖管理保护,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非法采砂行为,根据 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水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

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和水利部《关于河道采砂管理工作的指导

意见》 (水河湖 E⒛ 19〕 58号 )等规定,结合本省河道采砂管

理实际,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,个人或者单位 (以下称举报人 )

依法向县级以上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公安机关举报非法

采砂行为或提供线索,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公安机关对举

报的受理、核查、处理、奖励等活动,适用本办法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非法采砂行为,是指违反国家相关法律

法规规章规定,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河道管理范围内,无证采砂

或在禁采期、禁采区采砂的,或未按许可证规定采砂作业的行为。

第四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公安机关应当通过其官

方网站等渠道,公布举报奖励条件及举报方式,包括电子信箱、

邮寄地址、来访接待地址、举报电话等。

举报人可以采用实名或匿名方式举报。为便于查证和奖励 ,

鼓励实名举报。

第五条 河道采砂有偿出让收益和非法采砂罚没收入,应 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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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额上缴国库,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

非法采砂行为线索举报奖励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,由县级以

上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共同实施。举报奖励资金应优先

从非法采砂发生地政府河湖管理等资金中安排,由各级水行政主

管部门向本级财政部门提出资金申请,实行专款专用。

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举报奖励资金的管理,接受财

政、审计、监察等部门的监督。

第六条 举报人获得奖励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:

(一 )非法采砂行为发生于本省行政区域内;

(二 )举报人应明确表示参与有奖举报,并提供真实身份信

息、联系方式;

(三 )举报人提供明确的被举报对象和非法行为发生时间、

具体位置、采砂机具或运砂工具等关键信息,且有照片、视频等

可查证的证据,或协助执法人员搜集证据及线索材料 ;

(四 )举报内容事先未被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有关部

门掌握;

(五 )举报内容经查证属实,并经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

或有关部门依法立案查处的。

第七条 举报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不予奖励 :

(一 )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公安机关、受委托履行水

行政职能的单位工作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或授意他人举报的,或者

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负有法定监督、发现、报告违法行为义务人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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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报的;

(二 )举报人为违法采砂行为人或与其合谋骗取奖励的;

(三 )举报人不提供真实身份信 J憝或有效联系方式的,或在

被告知奖励决定后未在规定期限内申领奖励的;

(四 )举报内容不实或经核查后不属于违法行为的;

(五 )非法采砂行为已被媒体等公开披露的;

(六 )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或相关部门已掌握非法采砂

线索或事实的;

(七 )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奖励情形的。

第八条 奖励应当遵循以下规则 :

(一 )同一违法行为由两个及以上举报人分别举报的,奖励

最先实名举报并提供有效线索的举报人 ;

(二 )两人或两人以上联名举报同一违法行为的,按同一举

报奖励,奖金由联名举报人共同领取,自 行分配;
(三 )同 一举报人通过多种方式在不同部门、不同地区举报

同一违法行为的,不予重复奖励。

第九条 举报线索经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公安机关立

案查处后,对符合奖励条件的举报人予以一次性奖金奖励。具体

奖励标准如下:

(一 )举报人提供的非法采砂行为违法事实、线索及证据等

内容与查处的违法事实基本相符,经依法立案查处后,每案给予

100元—10OO元奖励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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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举报人提供的非法采砂行为违法事实、线索及有关证

据材料重大、关键,案件经依法立案查处并移送司法机关的,每

案给予 1000元-30OO元奖励 ;

(三 )举报人提供的非法采砂行为线索,经有关部门认定具

有涉黑涉恶性质的,每案给予 30OO元一10OO0元奖励。

第十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公安机关收到非法采砂

行为举报后,应 当依法受理并填写《河道非法采砂行为举报登

记表》。

第十一条 核查工作由受理举报的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公安机

关组织实施,自 举报受理之日起⒛个工作日内完成核查,并将

核查结果告知举报人。

经核查,确属违法采砂的,受理举报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

及时依法立案查处;采砂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,依法移送司法机关。

第十二条 对于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举报,立案查处的

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对非法采砂行为处理后 15个工作日内,

填写 《河道非法采砂行为举报奖励审批表》,按照本部门经费审

批程序报批。

受理举报的公安机关,应在立案侦查后 3个工作日内,填写

《河道非法采砂违法犯罪行为举报奖励信 J憝表》,报送同级水行

政主管部门审核。

第十三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受理举报的,应 当在奖励审批后

5个工作日内将审批结果告知举报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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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由公安机关受理举报的,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最终的

奖励审批结果同步告知该公安机关。

对决定予以奖励的,应同时告知举报人领取奖励的方式和期

限;对决定不予奖励的,应告知举报人不予奖励的理由。

第十四条 举报人应当在收到奖金领取通知之日起 30日 内,

凭通知信息、有效身份证件及与举报人姓名相符的银行账号到指

定地点或通过银行转账方式领取奖金。委托他人代领的,受托人

须凭通知、授权委托书、举报人及受托人身份证件、银行账户等

材料的复印件领取奖金,并提供原件以供核对。无正当理由逾期

未领取的,视为放弃。

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公安机关应当要善保

管和使用举报材料,建立健全举报奖励档案。

举报受理机关对举报人的身份、住址、举报内容等情况严格

保密;在线索传递过程中,只通报举报内容,不得泄露举报人的

有关情况;在奖金发放过程中不泄露举报人的领奖情况。对违反

工作纪律和保密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,依法依纪追究其相关责任。

第十六条 举报人必须对举报反映问题的真实性负责,举报

内容应当客观真实,不得捏造事实。虚假举报、恶意举报、弄虚

作假骗取奖励,扰乱工作秩序的,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第十七条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公安机关工作人员故意透

露线索给他人举报以获取奖励,或在举报受理、查处过程中推诿

拖延、通风报信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或者泄露举报人个人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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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,移交相关部门依纪依规调查处理;构成犯罪的,依法移交有

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十八条 法律法规和国家水行政主管部门对举报奖励另有

规定的,从其规定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二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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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河道非法采砂行为举报登记表

举报编码:

受理时间 举报方式

违法行为

发生时间
具体位置

举报人

姓名 是否同意

举报奖励
□同意 □不同意

联系方式

违法人

员、船只、

车辆、机
械等情况

举报
内容

记录人

受理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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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河道非法采砂行为举报奖励审批表
举报编码:

举报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

举报方式 □来电 □来信  □电子邮件  □来访 □其他 (   )

举报人

举报案件处
理情况

被举报人:   身份证号:      联系方式:

违法事实:

决定书文号:     立案日期:      结案日期:

承办单位 : 承办人 :

处理结果:

奖励金额 建议奖励金额: 评定奖励金额:

承办单位
意见

负责人签字:     日期:  年  月  日(单位印章 )

申报单位财

务部门审核

意见

审核人签字: 日期 : 年 月 日

申报单位
意见

负责人签字:     日期:  年  月 日(单位印章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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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河月纠淅 砂行为举报奖励通知

通过对您举报的 事项进行

调查,情况属实。依据 《陕西省河道非法采砂举报奖励办法》 ,

现给予现金奖励,奖励金额为人民币     元整。请于接到

奖励通知之日起 30日 内,到     领取奖金。逾期未申领的,

视为自动放弃。

地  址:

联 系 人 :

联系电话 :

(单位印章 )

年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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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河暹引丨淅 创听亍渊 艮苏缬力翎酮阪眦

举报人及

基本身份

信息

姓  名 :
身份证号

联系电话

其他信息

奖励金额 □奖金奖励: 一兀 □荣誉奖励

举报人账

户信息

开户名 :

开户银行 :

账 号:

奖励领取

承诺

本人承诺:

本人非县级以上水行政主管部门、公安机关、受委托履行
水行政职能的单位工作人员及其直系亲属,非依照相关法律法

规负有法定监督、发现、报告违法行为义务人员,非上述人员
授意举报;非违法采砂行为人或与其合谋骗取奖励;不存在借
举报之名捏造事实、诬告他人或者进行不正当竞争的情形。

本人已知悉上述承诺以及违反上述承诺的后果,自 愿承担

违背承诺的法律责任。相应款项汇至前述账户则表明本人已领
取奖励。

姓名 (签字 ):

日期 :

以下内容由工作人员填写:

登记的举

报编码
举报人提交的举报编码是否一致:

□是   □否
登记的举
报人信

`憝

举报人提交的个人信息是否一致:

□是   □否
举报人的身份已核对无误 , 可发放奖励。

经办人 (单位印章 )

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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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水利厅办公室 20笳 年 10月 30日 印发


